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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
 

 

崇人社〔2015〕27号 

 

 

关于转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
《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企业主管委、局（总公司），各乡镇和有关单位： 

现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

准的通知》（沪人社综发〔2015〕10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崇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15年 4月 17日 



 — 2 — 

 

 



 — 3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4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信访办。 

崇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2015年4月17日印发 


